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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（漳）应急罚
﹝2020﹞矿-3
号

漳平市联发石料有限公司
采用掏底崩落工艺案

漳平市联发石
料有限公司

9135088179837594
36

2020年11月11日，漳平市应急管
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漳平市联发
石料有限公司下山建筑用砂岩进
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+320
平台底部采用掏底崩落工艺，现
场已打好炮眼。

根据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发布金属非金属矿
山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（第二批）的通知
》（安监总管一﹝2015﹞13号）规定，属于应当
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、设备。违反了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三五条第三款的
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
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。

漳 平 市 联 发
石 料 有 限 公
司 已 于 2020
年12月4日将
罚 款 9900 元
缴纳完毕。

漳平市应急管
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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